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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5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提升慈善組織的問責，遵從企業管治最佳做法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陳茂波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2年 5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就 “提升慈善組織的問責，遵從企業管治最佳做法 ”動議議案。

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

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
2012年 5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陳茂波議員就  

“提升慈善組織的問責，遵從企業管治最佳做法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去年 10 月底完成

就《慈善組織》諮詢文件的公眾諮詢後，至今仍在整理公眾的意見

書，而目前除個別慈善組織採用擔保有限公司方式在公司註冊處註

冊成立，公眾可在公司註冊處查閱其財務報表外，其他例如以信託

方式成立的慈善組織，公眾一概不能得悉其管治與財務資料；此外，

現時除《稅務條例》第 88 條有就稅務上的 ‘慈善目的 ’作出界定外，

並沒有其他法例規管慈善組織及其如何運用捐款，政府當局更沒有

慈善組織成立的數字；在過去幾年，社會上揭發了多宗慈善組織懷

疑籌款手法歪異、帳目不明、胡亂投資，甚至轉移盈餘的事件，令

公眾擔憂捐款給慈善組織未能達到為善的目的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

府盡快交代《慈善組織》諮詢文件的公眾諮詢結果，並考慮在立法

規管前，透過包括鼓勵慈善組織遵從企業管治最佳做法、加強財務

管理和定期披露財務狀況等措施，以提高其透明度及問責性；同時，

政府應盡快落實《慈善組織》諮詢文件內獲社會普遍認同的立法規

管建議。  
 


